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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肥城肥矿煤业有限公司、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兖矿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由以下各方于 2023年  4  月  28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济宁市签署： 

（以下简称“ ”） 

住所：山东新泰市新汶 

法定代表人：王乃国 

（以下简称“ ”） 

住所：山东省龙口市振兴南路 369号 

法定代表人：王立宝 

（以下简称“ ”） 

住所：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133号 

法定代表人：黄书翔 

（以下简称“ ”） 

住所：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瓜店街道办事处创业路 287号 

法定代表人：薛峰 

（以下简称“ ”）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商业街路 69号 

法定代表人：张圣国 

（以下简称“ ”） 

住所：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凫山南路 949号 

法定代表人：李伟 

（以下简称“ ”） 

住所：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经济开发区东溪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张圣国 

 

（“转让方一”至“转让方五”以下合称“ ”，单称“ ”；转让方、

受让方以下合称“ ”，单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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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让方均为依据中国境内法律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协议

签署日，转让方合计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 

2. 受让方为依据中国境内法律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600188）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1171）挂牌上市。 

3. 转让方拟将其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持有的标的股权（定义见下）转让给受让方，

受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权。 

就此，各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经友好协商，就转让和受让标

的股权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1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述词语在本协议中具有下列含义： 

本协议 指 

各方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签署的《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肥城

肥矿煤业有限公司、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兖矿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 

山能集团 指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兖矿能源 指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山能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 

新矿集团 指 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龙矿集团 指 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淄矿集团 指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肥城煤业 指 肥城肥矿煤业有限公司 

临矿集团 指 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方 指 新矿集团、龙矿集团、淄矿集团、肥城煤业以及临矿集团 

目标公司/鲁西矿

业 
指 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公司 

标的股权 指 

新矿集团持有的目标公司 13.01%股权、龙矿集团持有的目标公

司 15.93%股权、淄矿集团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0%股权、肥城煤

业持有的目标公司 2.70%股权以及临矿集团持有的目标公司

9.36%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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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集团成员 指 
转让方和/或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山能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其

他实体（不包括受让方及其控股子公司） 

转让价格 指 根据本协议第 4条确定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实际支付的转让

价款 
指 

根据本协议第 4 条所应由受让方实际支付给转让方的转让对价款

项 

本次转让/本次交

易 
指 

转让方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标的股权转让予受让方，

受让方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权 

评估机构 指 山东中评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指 

评估机构为本次转让之目的于 2023 年 4 月出具的（中恒鲁评报

字（2023）第 028 号）《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山东

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之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

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 指 《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评估基准日，即 2022年 12月 31日 

协议签署日 指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

章之日 

协议生效日 指 
本协议第13条所列示的生效条件全部满足，并以最后取得该条款

所列示的同意或批准之日为生效日 

交割日 指 本协议第 6.2条所述交割日期 

过渡期间 指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不含交割日）的期间 

LPR一年期利率 指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民法典》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国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法律法规 指 中国境内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权利负担 指 
任何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不利的权利主张或其他第三人权

利 

政府机构 指 

中国境内任何国家、省、地区、市、地方或其他级别的政府机

关、立法机关、行政或监管机关、团体、机构、委员会或其他类

似实体（包括其任何分支机构、部门）或任何后继实体 

日 指 公历日 

工作日 指 除星期六、星期日和中国境内法定假期之外的任何一日 

期间的计算 

指 如果根据本协议拟在某一期间之前、之中或之后采取任何行动或

措施，在计算该期间时，应排除计算该期间时作为基准日的日

期。如果该期间最后一日为非工作日，则该期间应顺延至随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终止 

元 指 人民币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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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转让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系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00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新矿集团 200,050 40.01% 200,050 40.01% 

龙矿集团 104,650 20.93% 104,650 20.93% 

淄矿集团 85,000 17.00% 85,000 17.00% 

肥城煤业 63,500 12.70% 63,500 12.70% 

临矿集团 46,800 9.36% 46,800 9.36% 

 500,000 100.00% 500,000 100.00% 

3  

3.1 各方同意并确认，拥有法定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了资产评

估，出具了以 2022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各方

在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或其授权单位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

结果的基础上达成本协议各项条款。 

3.2 各方同意并确认，本次转让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转让方同意按照

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标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按本协议

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权。 

4  

4.1 各方同意并确认，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或其授权单位备案的《资产评估报

告》所载目标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37,130,311,000.00元。 

4.2 各方同意并确认，基于上述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经各方协商

确定，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为 18,936,458,610.00 元（含截至评估基准日

标的股权滚存未分配利润）。 

4.3 目标公司于 2023年 1月 16日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截至 2022年 8月 31日

可分配利润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基础向全体股东合计分配

1,209,960,200.00 元。鉴于转让价款已经包含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股权滚

存未分配利润，即转让方已经取得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利润分配款合计

617,079,702.00 元，因此各方同意在实际支付的转让价款予以扣除。最终

受让方实际支付的价款为 18,319,378,908.00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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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矿集团 13.01 650,500,000.00 4,673,237,639.08 

2 龙矿集团 15.93 796,500,000.00 5,722,111,882.44 

3 淄矿集团 10.00 500,000,000.00 3,592,035,080.00 

4 肥城煤业 2.70 135,000,000.00 969,849,471.60 

5 临矿集团 9.36 468,000,000.00 3,362,144,834.88 

   51.00 2,550,000,000.00 18,319,378,908.00 

5  

5.1 各方同意并确认，受让方按照如下方式向各转让方支付标的股权的转让价

款： 

（1）受让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首批转让价款支

付日”）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30%（即分别支付新矿集团

1,401,971,291.72 元、龙矿集团 1,716,633,564.73 元、淄矿集团

1,077,610,524.00 元 、 肥 城 煤 业 290,954,841.48 元 、 临 矿 集 团

1,008,643,450.46元，价款本金共计 5,495,813,672.39元）； 

（2）受让方于交割日和 2023年 7月 31日两者孰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一次性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30%（即分别支付新矿集团

1,401,971,291.72 元、龙矿集团 1,716,633,564.73 元、淄矿集团

1,077,610,524.00 元 、 肥 城 煤 业 290,954,841.48 元 、 临 矿 集 团

1,008,643,450.46元，价款本金共计 5,495,813,672.39元，以下称“第二

批转让价款”）及对应利息。 

（3）受让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2个月内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40%

（即分别支付新矿集团 1,869,295,055.64元、龙矿集团 2,288,844,752.98

元、淄矿集团 1,436,814,032.00 元、肥城煤业 387,939,788.64 元、临矿

集团 1,344,857,933.96 元，价款本金共计 7,327,751,563.22 元，以下称

“第三批转让价款”）及对应利息。 

5.2 各方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第 5.1 条第 2款及第 3款的对应

利息按照后续每笔转让价款实际支付日上月 LPR一年期利率计算，计算期

间为首批转让价款支付日（不含该日）至后续各批转让价款实际支付日，

计算期间内按照一年 365天计算。 

5.3 除经各方书面协商一致，如因任一转让方的原因导致其所持标的股权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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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协议第 6.1 条的约定完成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备案）手续，则受让

方有权不予支付 2023 年 8 月 1 日（含该日）至本次转让完成公司登记机

关登记（备案）手续之日期间所产生的第二批转让价款对应利息。 

5.4 除经各方书面协商一致，如（1）本协议第 5.3条约定的情形出现且在协议

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仍未能完成标的股权转让涉及的公司登记机关登记

（备案）手续；或（2）转让方未按照本协议第 8.1条、第 8.2条约定的情

形完成或怠于完成目标公司的整改工作，则受让方有权延迟支付第三批转

让价款并有权另行与转让方协商第三批转让价款的实际支付时间，同时受

让方有权不予支付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日（含该日）至上

述情形全部消除之日（含该日）期间所产生的第三批转让价款对应利息。 

5.5 上述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由受让方分别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如下账户： 

1  

开户名称：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泰新汶支行 

银行地址：山东省泰安新泰市新汶街道新矿路 385号 

账号：1604011029022101664 

2  

开户名称：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煤炭基地支行 

银行地址：山东省龙口开发区振兴路矿务局驻地 

账号：37001666882050147881 

3  

开户名称：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川支行 

银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般阳路 27号 

账号：37001636241050001502 

4  

开户名称：肥城肥矿煤业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城矿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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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地址：山东省泰安肥城市王瓜店镇矿业大街 

账号：37050169633600000013 

5  

开户名称：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龙潭支行 

银行地址：临沂市罗庄区龙潭路东段 

账号：37001826203050149617 

5.6 各方确认，受让方在依照本条约定履行完毕转让价款支付义务后，即完成

其取得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所需的全部对价的支付。 

6  

6.1 各方同意并确认，除各方另有书面约定外，2023年 7月 31日前目标公司

应召开股东会对公司章程中涉及的本次转让及相关公司治理等内容进行修

改，并完成标的股权转让涉及的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备案）手续。 

6.2 各方同意并确认，完成标的股权转让涉及的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备案）手

续之日为本次转让的交割日，标的股权对应的权利和义务自交割日起转移

至受让方。 

6.3 各方同意并确认，目标公司设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除一名职工代表

董事应由民主选举产生外，转让方有权提名 2 名董事候选人，受让方有权

提名 4 名董事候选人，并通过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长应由受让方提名的

董事担任，并通过董事会选举产生；目标公司设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

除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应由民主选举产生外，转让方有权提名 1 名监事候选

人，受让方有权提名 1 名监事候选人，并通过股东会选举产生，监事会主

席应由受让方提名的监事担任；目标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应由受让方推

荐的人员担任，并由董事会聘任。 

6.4 各方同意并确认，各方应自本协议生效日起即开始办理以下标的股权交割

的有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1） 转让方向受让方移交其保有和掌管的关于目标公司资产的有关文件、

资料、印鉴等； 

（2） 转让方督促目标公司根据本协议召开相关会议，修改目标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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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册、公司章程； 

（3） 转让方督促其委派的目标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向受让方指派的目标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移交职务及相关文件、资料、印鉴等； 

（4） 转让方督促目标公司办理标的股权转让涉及的公司登记机关登记

（备案）手续。 

7  

7.1 各方同意并确认，除各方另有约定外，标的股权对应的过渡期间损益由转

让方按照各自向受让方转让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 

7.2 各方同意并确认，由各方认可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股权过渡期间损益进行审

计，并在过渡期间结束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过渡期间损益审计报告。

其中对于交割审计基准日的选择，如交割日为当月 15日（包括 15日）之

前，则以上月最后一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如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后，

则以当月最后一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各方在审计机构出具标的股权过渡

期间损益审计报告后 2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结算。 

7.3 各方同意并确认，除各方另有约定外，目标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

分配利润扣除利润分配事项导致减少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后，由转让方及受

让方按照本次转让完成后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享有。 

8  

8.1 各方同意并确认，在受让方于本次转让交割日之前，由转让方完成对目标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非经营资金占用的清理。 

各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仍存在一笔对外

担保事项，即肥城矿业集团梁宝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肥城矿业集团单县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为肥城肥矿煤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债务余额为 49.75 亿元

的担保（以下简称“ ”）。 

8.2 除前述事项外，各方同意并确认，转让方应当持续协助并敦促目标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配合受让方对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不合规问题、可能影

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的事项及其他可能对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按照受让方的要求至迟在本协议生效之日

起 12 个月（或各方协商一致以书面方式确定的合理期限）内完成整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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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8.3 各方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非经各方明确书面同意，目

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转让方集团成员之间不再新增借款、担保及其他

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8.4 各方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应

保持正常经营和管理，且转让方保证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此期间不

会对业务、资产和人员进行重大调整和处置，除本协议签署日前已作出分

红的股东会决议事项外，不进行分红。如发生正常经营活动以外的重大变

化，转让方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告知受让方上述变化的情况。 

9  

9.1 转让方向受让方作出如下各项声明、保证与承诺： 

（1） 转让方为依据中国境内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依照中国境内法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 转让方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权力和权限； 

（3） 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不会：(a)违反转让方或目标公司现行有效的组

织性文件，或(b)违反任何中国境内法律，或(c)违反转让方或目标公

司为一方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或协议，或(d)导致转让方或目标公

司已经签署的协议或安排下的合同对方可以主张解除其义务或获得

其它权利主张； 

（4）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转让方为目标公司的合法股东或所有权

人，合法有效并不附带任何权利负担地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标的股

权权属清晰，且标的股权上未设置质押、抵押、其他担保、司法查

封、冻结、拍卖等任何权利负担，不会出现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

就转让方所持标的股权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5） 转让方已经依法足额履行对目标公司的全部出资义务，出资资产均

为转让方合法拥有的自有资产，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

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出资行为均

已履行内外部必要的审批程序； 

（6） 除本协议第 8.1 条所述担保事项所涉及资产外，目标公司及其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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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合法拥有对其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财产及权益，权属清晰，

没有受任何抵押、质押、留置、优先购买权或第三者的权利所限制； 

（7）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转让方另行书面承诺外，对于因本次交易交割

日前的事项导致的、在交割日后产生的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

负债、损失及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应缴但

未缴的税费、因违反相关行政法规而产生的行政处罚、因交割日前

行为而引发的诉讼纠纷所产生的支出或赔偿等，转让方将承担该等

损失的金额并对受让方予以补偿，但前述负债、损失及责任已在目

标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中足额计提的除外。 

9.2 受让方向转让方作出如下声明、保证与承诺： 

（1） 受让方是依据中国境内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依照中国境内法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 受让方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权力和权限； 

（3） 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不会：(a)违反受让方现行有效的组织性文件，

或(b)违反任何中国境内法律，或(c)违反受让方为一方的有法律约束

力的合同或协议，或(d)导致受让方已经签署的协议或安排下的合同

对方可以主张解除其义务或获得其它权利主张。 

9.3 各方同意并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转让方另行书面承诺外，因第 9.1

条中任一项情况导致目标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并由此产生任何款项支出或导

致目标公司实际直接遭受任何合理损失的，在综合考虑目标公司由此产生

的税费损失的基础上，任一转让方对受让方进行补偿的金额具体计算公式

为：任一转让方应向受让方补偿的金额＝（目标公司因本协议第 9.1 条项

下损失补偿触发事件所支出的全部款项及遭受的实际损失×51%）×（任

一转让方在本次转让中向受让方转让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51%）÷（1

－适用税率）。 

9.4 各方同意并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转让方另行书面承诺外，因第 9.1

条中任一项情况导致目标公司控股子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并由此产生任何款

项支出或导致目标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直接遭受任何合理损失的，在综合

考虑目标公司由此产生的税费损失和目标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的基

础上，任一转让方向受让方进行补偿的金额具体计算公式为：任一转让方

应向受让方补偿的金额＝（目标公司控股子公司因本协议第 9.1 条项下损

失补偿触发事件所支出的全部款项及遭受的实际损失×51%）×（任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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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方在本次转让中向受让方转让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51%）÷（1－适

用税率）×目标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9.5 各方同意并确认，转让方就上述赔偿或补偿事项向受让方承担连带责任，

如任一转让方未向受让方支付相关赔偿或补偿的，受让方可以要求其他转

让方向受让方支付，其他转让方支付后，可向未支付的转让方追偿。 

10  

10.1 各方同意，交割日后，目标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因本次转让发生

变动。 

10.2 各方同意并确认，本次转让已对目标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需承担的相关

离退休人员、遗属等各类人员统筹外费用进行精算，并根据相关会计准

则进行计提。 

11  

各方确认并同意，交割日后，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以及其他或有负债仍由目标

公司享有或承担。 

12  

关于各方签署、履行本协议及完成本协议项下交易可能发生的税费，凡法律法规

有规定者，由各方依规定办理。 

13  

各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并以最后取得本条所

列示的同意或批准之日为生效日： 

（1）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方公章； 

（2） 标的股权的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同意或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a) 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或其授权单位对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结果

的备案； 

(b) 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或其授权单位审议批准本次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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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各转让方履行内部程序批准本次转让； 

(d) 兖矿能源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有权决策机构审议批准本次转让。 

（3） 债权人同意解除本协议第 8.1 条所述的担保事项，并完成相关抵押权注

销登记手续。 

14  

14.1 各方同意并确认，除转让方另行书面承诺外，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

或解除本协议。变更或解除本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 

14.2 在转让方或受让方根据本协议第 14条解除本协议后，合同解除的效力按

照《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执行，但本协议第 16 条、第 17 条、第

18条、第 19条及第 20条中约定的各方的义务将继续有效。除各方另行

书面同意外，本协议的解除不损害该等终止前各方已经产生的权利和义

务。 

15  

15.1 各方可共同书面同意终止本协议。本协议根据第 14条解除的，本协议提

前终止。 

15.2 若任何政府机构发布命令、裁决或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各方应尽合理努

力解除该等命令、裁决或其他行动），永久性地限制、阻止或以其他方式

禁止本次股权转让，且此类命令、裁决或其他行动已成为终局且不可申

诉时，任何一方可终止本协议。 

16  

16.1 本协议项下发出的任何通知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通过快递或传真、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任何该等通知应根据其收件地址送至另一方，并须

包括充分的说明和/或细节以表明其等同于本协议主要事项。 

16.2 任何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的该等通知在发出之日即被视为已经送

达，除非另一方有相反证据证明确实没有收到该等通知。 

16.3 任何以快递方式发出的该等通知自发出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后即被视为已

经送达，除非另一方有相反证据证明确实没有收到该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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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各方收件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  

地址：山东省泰安新泰市新汶街道新矿路 401号 

邮编：271219 

收件人：于明杰 

联系电话：15854860566 

电子邮箱：15854860566@163.com 

（2）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振兴南路 369号 

邮编：265700 

收件人：梁超久 

联系电话：17616207037 

电子邮箱：26856318@qq.com 

（3）  

地址：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133号 

邮编：255120 

收件人：朱晓露 

联系电话：15949745975 

电子邮箱：ZBZXL28@163.com 

（4）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瓜店街道办事处创业路 287号 

邮编：271608 

收件人：梁建华 

联系电话：13153878545 

电子邮箱：fcmy_cw@163.com 

（5）  

地址：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经济开发区东溪路中段 

邮编：274700 

收件人：孙春波 

联系电话：18265153103 

电子邮箱：lxkytzfzb@163.com 

（6）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凫山南路 9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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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73500 

收件人：吴宁 

联系电话：15863702691 

电子邮箱：songp@ykjt.cn 

（7）  

地址：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经济开发区东溪路中段 

邮编：274700 

收件人：孙春波 

联系电话：18265153103 

电子邮箱：lxkytzfzb@163.com 

17  

17.1 各方应对本协议的条款及因本协议项下之交易而获得的其他方的非公开

信息保守秘密，如果任何一方需要向第三人披露保密信息必须首先征得

其他方的书面同意。但是，保密信息不应包括：(a)在披露时任何已公开

的信息；(b)在披露后，非因一方违反保密义务而成为公众一般可取得的

信息；以及(c)任何一方在未使用上述之保密信息的前提下通过非保密的

途径获得的信息。 

17.2 尽管存在上述约定，上述保密义务不适用于下列可以披露的情形： 

（1）根据任何适用法律、命令或判决等要求披露的； 

（2）任何有管辖权的政府、监管机构或任何相关管理、行政或监督机构

或证券交易机构强制或要求披露的； 

（3）在一方为达成或执行本协议之目的而向关联方、管理人、投资人或

其自身或其关联方、管理人、投资人的董事、职工、管理人员、代

理或专业顾问披露的；或 

（4）各方事先书面通知的其他情形。 

17.3 本协议履行完毕或因其他原因终止，上述保密条款仍然有效。 

18  

18.1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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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或所作出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是虚假的，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

应赔偿因其上述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18.2 在不排除相关方根据本协议第 14条的约定解除本协议的前提下，除本协

议另有明确约定外，如一方因对方违约遭受任何合理的开支、费用、责

任或损失，则违约方应就任何该等开支、费用、责任或损失进行赔偿并

使非违约方不受损害。对于由于非违约方自身过错、过失或不作为等原

因造成的损失，以及由于未采取措施造成损失或其扩大部分，就该等损

失，违约方不承担责任。 

19  

19.1 本协议的订立、履行、解释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事宜均适用中国境

内法律。 

19.2 对因履行或解释本协议而发生的争议或其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

各方应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在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确认争议已发生的书面

通知后的 30日内，如各方未能以协商方式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有权将

该争议提交济南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

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20  

20.1 本协议一式十二份，各转让方各执一份，受让方执两份，目标公司执一

份，其余用于办理相关政府审批、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备案）等手续

（如需），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2 如本协议的任何条文被有权机构裁定为无效或不可执行，本协议的其他

条文不受影响而应继续全面有效地得到执行。 

20.3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行使、部分行使或延迟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

利，不应被认为其放弃该项权利或本协议项下的其它任何权利，但一方

明示以书面形式放弃其权利者除外。 

20.4 未经另一方的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

务。 

20.5 本协议未尽事宜，法律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未规定的，可由各方另

行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补充协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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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冲突时，以补充协议效力优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